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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09 年公告土地現值及公告地價作業說明 

一、公告土地現值及公告地價調整依據及辦理情形 

(一)調整依據 

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 14 條規定，每 2 年重新規定地價一

次，並依同法第 15 條規定公告之，以作為課徵地價稅稅基依

據；另依同法第 46 條規定，土地現值於每年 1 月 1 日公告，

作為土地移轉及設定典權時，申報土地移轉現值參考。二者

差異說明如表 1： 

表 1  公告土地現值及公告地價差異比較表 

差異 公告土地現值 公告地價 

公告 

時間 

1、 每年 1月 1日公告。 

2、 適用期間：至該年 12 月 31

日止。 

1、 每 2 年重新公告 1 次，最近

一次公告地價日期為 107 年

1月 1日。 

2、 適用期間：自公告日起 2年。 

3、 下次公告地價日期為 109 年

1月 1日。 

用途 

1、 課徵土地增值稅，計算土地

漲價總數額之基礎。 

2、 國民年金及中低收入戶社

會補助計算基準。 

3、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計算基

準。 

4、 容積移轉計算基準。 

1、 課徵地價稅稅基。 

2、 公有及國營事業土地出租、

標租及使用費計算基準。 

3、 BOT地租計算基準。 

政策 

目的 

1、 用以課徵土地增值稅，屬機

會稅。 

2、 應趨近於市價，達成漲價歸

公之平均地權政策目的。 

1、 用以課徵地價稅，屬持有稅。 

2、 應就地方財政需要、社會經

濟狀況及民眾納稅負擔能力

綜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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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土地現值及公告地價，係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調查最近 1 年之土地買賣價格，依據調查結果劃分地價

區段並估計區段地價後，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下稱地評會）

評議通過之地價。評議流程如下： 

圖 1  地價評議流程圖 

(二)各縣市 108 年公告土地現值調整情形 

108 年全國公告土地現值平均漲幅為 0.46%，六都公告土

地現值漲跌互現，桃園市下跌 1.02%，跌幅最深，連江縣漲

幅 3.46%，為全國之冠，本市 108 年公告土地現值調幅為

0.96%（如圖 2）。 

 

查估市價 

公告地價 

送交地評會審議 

公告 

公告土地現值 

內政部政策目標： 

市價 9 成 

評定原則：考量地方財政

需要、社會經濟狀況、民

眾地價稅負擔能力 



109年公告土地現值及公告地價作業暨 

市有土地標售使用及推動跨區重劃進度專案報告 

3 

 

 

 

 

 

 

 

圖 2  各縣市 108年公告土地現值調整情形 

(三)各縣市 107 年公告地價調整情形 

房地產景氣自 105 年觸頂，隨即微幅修正，致部份地方

政府公告地價亦同步修正。107 年全國公告地價平均跌幅為

3.63%，六都公告地價平均跌幅為 3.06%，全國近半數縣市公

告地價下跌，宜蘭縣公告地價跌幅更高達 42.41%，為全國之

冠。本市 107 年公告地價跌幅為 6.36%，為六都之冠（如圖 3）。 

 

 

 

 

 

 

 

圖 3  各縣市 107年公告地價調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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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內政部政策目標 

1.公告土地現值 

依內政部 108 年 6 月 27 日召開「研商辦理 109 年重新規

定地價及公告土地現值作業會議」決議，請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檢視目前公告土地現值區段地價占一般正常交易價格百

分比，逐步調整各地價區段間公告土地現值與一般正常交易

價格百分比不一之情形；另已達 9 成以上之直轄市、縣(市)，

109 年公告土地現值調整幅度應反應一般正常交易價格變動

情形。 

查本市 105 年已達內政部訂定公告土地現值占一般正常

交易價格百分比達 9 成以上之政策目標，而本市 109 年一般

正常交易價格變動幅度為-1.02%（估計值），依前開會議決

議，本市 109 年公告土地現值調整幅度應以微幅下跌為目標。 

2.公告地價 

依內政部 108 年 6 月 27 日召開「研商辦理 109 年重新規

定地價及公告土地現值作業會議」決議，請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檢視目前公告地價區段地價占一般正常交易價格百分

比，逐步調整各地價區段間公告地價與一般正常交易價格百

分比不一之情形；另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109 年公告地價

調整幅度應反應一般正常交易價格變動情形，由地價及標準

地價評議委員會參考當年土地現值表、地方財政需要、社會

經濟狀況及民眾地價稅負擔能力等因素辦理評定。 

本市 108 及 109 年一般正常交易價格變動幅度分別為

0.94%、-1.02%（估計值），2 年合計一般正常交易價格下跌

0.08%。依前開會議決議，本市 109 年公告地價調整幅度應以

持平或微幅下跌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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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告土地現值調整內容及影響 

(一)本市現況分析 

1.公告土地現值占市價百分比 

(1) 108年評定結果： 

因公告土地現值係作為課徵土地增值稅及核定不動產價

值之參考依據，本市已於 105 年達成內政部公告土地現值達

市價 9 成之政策目標，108 年公告土地現值占市價百分比為

90.30%(如圖 4)。 

 

 

 

 

 

 

 

 

圖 4  108年各直轄市公告土地現值占市價百分比 

(2) 109年研擬情形： 

查本市 108年公告土地現值占市價百分比為 90.30%，本

市 109 年公告土地現值調整目標擬仍以維持占市價 9 成為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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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行政區公告土地現值占市價百分比 

(1) 108年評定結果： 

 

 

 

 

 

 

 

 

 

 

 

 

 

 

 

 

 

 

圖 5  本市各行政區 108年公告土地現值占市價百分比情形圖 

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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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9年研擬情形： 

109 年各行政區公告土地現值占市價百分比擬賡續均衡

調整，讓區域間稅賦負擔更趨公平。 

(二)公告土地現值調整影響層面 

1.土地增值稅屬機會稅，一般民眾影響有限 

查土地增值稅係屬機會稅，僅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時予以

課徵。當公告土地現值增加時，土地漲價總數額（稅基）增

加，土地增值稅相對增加。惟土地所有權若無移轉，則不發

生前開稅賦問題，故公告土地現值調整對一般大眾影響有限。 

2.增值稅不一定轉嫁買受人 

稅賦轉嫁情形視雙方議價能力而定。當市場景氣較佳

時，屬賣方市場，賣方具議價優勢，則稅賦轉嫁不動產價格

比例高；當市場景氣衰退時，屬買方市場，買方具議價優勢，

則稅賦轉嫁不動產比例低。是以，公告土地現值縱予調升，

土地增值稅不一定會轉嫁買受人而推升不動產價格，需視市

場狀況及議價能力而定。 

3.漲價歸公，留在地方，推動市政建設 

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不動產交易所得稅（房地合一稅）

正式施行。前開所得稅係於實際交易價格扣除取得成本及土

地漲價總數額（買入與賣出之公告土地現值差額）後，依實

際交易所得課徵，屬國稅。土地增值稅係依前述土地漲價總

數額課徵，屬地方稅。當公告土地現值接近市價調整後，可

擴充土地漲價總數額，使土地增值稅之稅基增加，將不動產

交易稅賦藉由土地增值稅留在地方政府，有助本府推行各項

社會福利與市政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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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列冊有案之中、低收入戶身分不受影響 

查現行社會福利制度係以公告土地現值計算財產總額，

以界定是否符合中、低收入戶認定標準。依現行規定，列冊

有案之中、低收入戶其土地及房屋未增加者，不因公告土地

現值調升而受影響。另本局於每年函送該年公告土地現值調

整情形供社會局參考，以利社會局於調整中、低收入戶財產

總額認定標準時參採。故公告土地現值調整雖可能讓中、低

收入戶原有不動產價值增加，然如其土地及房屋數量未增

者，仍可保有原有身分，且社會局每年參照公告土地現值調

整情形適時調整中、低收入戶財產總額認定標準，不致因公

告土地現值調整而影響中、低收入戶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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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告地價調整內容及影響 

(一)本市現況分析 

1.公告地價占市價百分比 

(1) 105年評定結果： 

105年本市公告地價漲幅為 38.25%，漲幅雖為 6都之冠，

惟漲幅並未達內政部政策目標 43.51%（即 103公告土地現值

漲幅 24.43%、104公告土地現值漲幅 11.06%及 105年公告土

地現值漲幅 8.02%之總計），且調整後本市 105年公告地價占

市價百分比僅 14.61%，仍於直轄市中敬陪末座（全國倒數第

5名）（如圖 6）。 

 

 

 

 

 

 

 

圖 6  各直轄市 105年公告地價占市價百分比情形圖 

(2) 107年評定結果： 

107年本市公告地價跌幅為 6.36%，跌幅為 6都之冠，惟

幅度並未達內政部政策目標 0.77%（即 106市價漲幅 2.04%、

107 市價跌幅 1.27%之總計），且調整後，本市 107 年公告地

價占市價百分比僅 13.58%，仍於直轄市中敬陪末座（全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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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第 6名）（如圖 7）。 

 

 

 

 

 

 

 

圖 7  各直轄市 107年公告地價占市價百分比情形圖 

(3) 109年研擬情形： 

109 年公告地價占市價百分比，將考量市價變動情形，

積極辦理調整方案之研擬，以落實盧市長「輕稅簡政」之政

策目標並兼顧地方施政需要與人民稅賦負擔。 

2.本市各行政區公告地價占市價百分比 

(1) 105年評定結果： 

105 年公告地價調整已相對改善各行政區間不均衡狀

態，讓各行政區間稅賦負擔趨於公平（如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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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本市各行政區 105年公告地價占市價百分比情形圖 

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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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7年評定結果： 

107 年公告地價賡續改善各行政區間不均衡狀態（如圖

9）。 

 

 

 

 

 

 

 

 

 

 

 

 

 

 

 

 

 

圖 9  本市各行政區 107年公告地價占市價百分比情形圖 

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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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9年研擬情形： 

109 年各行政區公告地價占市價百分比擬賡續均衡調

整，讓區域間稅賦負擔更趨公平。 

(二)公告地價調整影響層面 

1.國有土地租金 

國有出租基地租金，依行政院核示係按土地申報地價年

息百分之五計算（公有土地申報地價等於公告地價），而各直

轄市、縣（市）有及國營事業出租基地之租金，亦多比照國

有土地計收，故當公告地價調降，將使公有土地承租人應繳

付租金減少。 

2.地價稅 

依據平均地權條例及土地稅法規定，已規定地價土地，

應按申報地價（公告地價 80%~120%），依法徵收地價稅。故

當公告地價調降後，民眾每年應繳付之地價稅將會減少，可

減輕民眾稅負壓力。查公告地價調整是反映近 2 年來市價變

動幅度，土地所有權人既受土地跌價損失，亦須適當減少持

有成本，在財政可負擔前提下，減輕民眾負擔。另農業使用

土地依現行規定係課徵田賦，而田賦依規停徵中，是以公告

地價調整不會影響農業用地持有成本。惟農業用地若違規作

非農用者，應依規課徵地價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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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9 年公告土地現值及公告地價作業說明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依據平均地權條例及地價調查估計規

則等相關規定，蒐集調查交易實例價格，繪製地價區段及估

計區段地價，召開公開說明會，邀請立法委員、議員、里長

等民意代表及社會大眾，說明最近 1 年土地市價查估情形及

廣納各界意見，於彙整地價相關資訊及市民意見並作成報告

後，提送地評會作為評議之參考，最終再提請地評會評定公

告土地現值及公告地價，並於 109 年 1 月 1 日公告。相關作

業期程如下表所示： 

表 2  109年公告土地現值及公告地價作業期程表 

期程 作業內容 作業單位 

107年 9月 2日至

108年 9月 1日 

蒐集調查交易實例、勘查區段發

展情形與繪製地價區段 

各地政事務所 

108年 9月 1日至

108 年 11 月 15

日 

估算一般正常交易價格及估計區

段地價 

各地政事務所 

108 年 9 月 30 日

至 108 年 10 月 8

日 

一、 召開公開說明會說明最近 1

年市價查估情形及廣納市民

意見。 

二、 各場次時間地點資訊如下： 

9月 30日上午  中山地政事務所 

9月 30日下午  大甲地政事務所 

10月 1日上午  中興地政事務所 

10月 1日下午  東勢地政事務所 

各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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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日上午  清水地政事務所 

10月 2日下午  雅潭地政事務所 

10月 3日下午  龍井地政事務所 

10月 4日上午  中正地政事務所 

10月 4日下午  豐原地政事務所 

10月 5日上午  大里地政事務所 

10月 8日下午  太平地政事務所 

108年 10月下旬 召開縣市毗鄰地價協調會 地政局 

108年 11月中旬 向地價評議委員會簡報公告土地

現值及公告地價作業情形 

地政局 

108年 12月中旬 召開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

員會評定 109 年公告土地現值及

公告地價 

地政局 

109年 1月 1日 公告 地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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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甫完成 107 年 9 月 2 日至 108 年 9 月 1

日一般正常交易價格調查結果，除少數整體開發區外，市價大

抵呈持平或微幅下跌狀態。109 年公告土地現值部分，調整情形

應與一般正常交易價格變動幅度相當。至於公告地價部分，將

參考當年土地現值表、前次公告地價、地方財政需要、社會經

濟狀況及民眾地價稅負擔能力等因素，積極辦理調整方案之研

擬，以落實盧市長「輕稅簡政」之政策目標並兼顧地方施政需

要與人民稅賦負擔。 

「平均地權」為我國土地政策最高指導原則，透過課徵土

地稅方式達成「地利共享」之目標。近年都會區房價高漲，各

界多有土地稅基「偏低」、不動產增值歸私，無法有效遏阻土地

炒作等批評，故合理調整土地稅基確有其必要性。 

公告土地現值及公告地價分別為土地增值稅與地價稅之稅

基，該等稅收屬地方政府重要的財政收入。本府當持續以審慎

的態度，如實調查不動產一般正常交易價格，衡酌社會經濟發

展狀況及市民納稅負擔能力，訂定合理的公告土地現值及公告

地價，促使土地有效利用，並達成稅賦公平、合理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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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市有土地標售使用說明 

一、財政局 

市有非公用土地之處分及出售與民眾權益息息相關，土

地法第 25 條明定：「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其所管公有

土地，非經該管區內民意機關同意，並經行政院核准，不得

處分或設定負擔或為超過十年期間之租賃。」；另行政院 98

年 10 月 8 日第 3165 次會議院長提示 500 坪以上的國有土地

不出售及 99年 8月 9日財政部函釋(略以)，自 98年 10月起，

500 坪以上之國有非公用土地即不再辦理標售，地方政府經

管之土地請參據辦理。 

本府(財政局)標售市有非公用土地向於受理民眾承購申

請後續依財產處分規定辦理，經彙整盧市長自 107 年 12 月

25日上任迄今，已公開標售 73筆，標脫 62筆土地，合計底

價 3 億 2,252 萬元，標脫總金額 3 億 8,211 萬元，標脫率

84.93%，超出底價 5,959 萬元。除其中 1 筆面積 1,641 平方

公尺遭占用，經占用人提出申購按現狀標售標脫外，其餘面

積介於 1 至 815 平方公尺，經辦理公開標售由私人取得，可

有效活化土地利用。 

表 3  市有非公用土地標售情形表 

項目 標售 

筆數 

標脫 

筆數 

標脫底價 

(萬元) 

標脫總金

額(萬元) 

標脫率 

(%) 

超出底價 

(萬元) 

108年 73 62 32,252 38,211 84.93 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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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劃抵費地標售 

(一)標售依據 

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54 條及第 56 條規定，市地重

劃區內之抵費地，於土地分配結果公告確定後，除得按底價

讓售為社會住宅用地、公共事業用地或行政院專案核准所需

用地外，應訂定底價辦理公開標售，並得於重劃負擔總費用

已清償之原則下，辦理公開標租或招標設定地上權。標售所

得價款應優先抵付重劃總費用，如有盈餘時，應以其半數撥

充實施平均地權基金，半數作為增添該重劃區公共設施建

設、管理、維護之費用。 

(二)辦理績效 

本局 108年度至今並未辦理抵費地標售作業。 

(三)預計標售及效益 

本局預計 108 年底辦理豐原區南陽市地重劃區豐原區福

陽段 35 地號等 1 筆抵費地公開標售，面積 514.28 平方公尺

(如表 4)。另本市第 14期市地重劃區目前正辦理土地分配作

業中，預計 108年底辦理土地分配公告，109年 6月至 12月

辦理抵費地公開標售，抵費地總面積估計約為 36.88 公頃。

第 13 期市地重劃區目前正積極辦理工程施工中，預計 109

年底辦理土地分配公告，110年 6月至 110年 12月辦理抵費

地公開標售，抵費地總面積估計約為 23.98公頃。 

市地重劃開發除可促進土地整體開發利用，帶動地方均

衡發展，節省政府龐大公共設施用地徵收及公共工程建設經

費支出，抵費地標售所得價款抵付開發費用之盈餘，半數將

撥充本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半數將挹注該重劃區基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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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後續公共設施建設、管理、維護之費用，可謂政府與民眾

雙贏之措施。 

表 4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市地重劃抵費地尚未處分土地清冊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備註

1 豐原區 福陽段 35 514.28 108年預計標售

514.28

514.28市地重劃抵費地合計

豐原區南陽市地重劃區

小計

開發區 編號
土地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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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區段徵收配餘地標售 

(一)標售依據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44 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56 條等規定，區段徵收範圍內土地，開發後剩餘可供建築土

地，得予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所得價金優先抵付開發

總費用。 

(二)辦理績效 

本局今年辦理區段徵收配餘地標售作業，截至 108 年 9

月 30 日止，合計標售 15 筆土地，面積計 12.14 公頃，處分

金額計 125 億 8,107 萬 1,663 元。108 年底前預計辦理捷運

文心北屯線機場及車站區段徵收碧柳段 273、300地號土地計

0.68 公頃、水湳機場原址區段徵收生態段 172 地號等 27 筆

土地計 6.86公頃區段徵收配餘地標售作業。109年預計辦理

水湳機場原址區段徵收生態段 57 地號等 23 筆土地計 6.57

公頃區段徵收配餘地標售作業(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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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區段徵收配餘地尚未處分土地清冊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備註

1 北屯區 碧柳段 279 2,836.93

2 北屯區 碧柳段 300 4,000.00

6,836.93

3 西屯區 生態段 172 2,377.10

4 西屯區 生態段 181 3,765.72

5 西屯區 生態段 185 643.54

6 西屯區 生態段 205 2,296.91

7 西屯區 生態段 208 1,158.39

8 西屯區 生態段 217 203.57

9 西屯區 生態段 223 960.67

10 西屯區 生態段 227 338.31

11 西屯區 生態段 228 754.19

12 西屯區 生態段 231 423.92

13 西屯區 生態段 239 2,133.43

14 西屯區 生態段 240 3,322.60

15 西屯區 生態段 245 504.08

16 西屯區 生態段 247 1,410.46

17 西屯區 生態段 251 525.69

18 西屯區 生態段 252 775.02

19 西屯區 生態段 258 1,552.54

20 西屯區 生態段 261 332.35

21 西屯區 逢大段 41 737.3

22 西屯區 廣明段 853 3,182.87

23 西屯區 廣明段 855 1,066.50

24 西屯區 創研段 2 4,383.20

25 西屯區 創研段 3 4,382.47

26 西屯區 創研段 6 7,922.47

27 西屯區 創研段 7 7,912.46

28 西屯區 文商段 79 8,500.02

29 西屯區 文商段 80 7,113.82

68,679.60

30 西屯區 生態段 57 622.3

31 西屯區 生態段 60 1,092.02

32 西屯區 生態段 65 500.01

33 西屯區 生態段 91 1,116.99

34 西屯區 生態段 117 871.23

35 西屯區 生態段 135 735

36 西屯區 生態段 137 3,646.03

37 西屯區 生態段 138 2,132.78

38 西屯區 生態段 188 1,016.03

39 西屯區 生態段 198 370.21

40 西屯區 生態段 202 438.58

41 西屯區 生態段 210 2,392.28

42 西屯區 生態段 211 4,304.32

43 西屯區 生態段 212 2,014.65

44 西屯區 生態段 215 861.44

45 西屯區 文商段 18 8,714.90

46 西屯區 文商段 47 3,399.83

47 西屯區 文商段 50 1,570.65

48 西屯區 創研段 12 2,629.78

49 西屯區 創研段 15 1,667.29

50 西屯區 創研段 21 7,700.08

51 西屯區 逢大段 21 5,363.75

52 西屯區 逢大段 22 12,623.09

65,783.24

141,299.77

108年預計標售

108年預計標售

109年預計標售

小計

開發區 編號
土地標示

區段徵收配餘地合計

捷運文心北屯線機廠

及車站區段徵收配餘

地 小計

水湳機場原址區段徵

收配餘地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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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標售效益 

區段徵收開發除可促進土地整體開發利用，帶動地方均

衡發展，節省政府龐大公共設施用地徵收及公共工程建設經

費支出，並可使得土地所有權人享有地價增漲，公共設施完

善及居家環境品質提昇等多項效益，可謂公私互蒙其利，政

府與民眾雙贏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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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推動跨區重劃進度說明 

「變更大里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配合大里區聯合行政中心周

邊地區整體開發）案」即臺中市第 15 期市地重劃區，其中原公

園用地（公一）於民國 62 年 11 月 30 日擬定之核定大里都市計

畫時劃設，面積為 5.24公頃，因徵收費用龐大遲未能取得開闢，

其取得方式於歷次通盤檢討中均未能獲致具體可行方案。另位於

機關用地（機五）之大里區公所，921 地震時其結構受損且現況

使用空間不足，故在縣市合併前即有遷建之議。 

為配合設置大里區聯合行政中心，同時解決公園用地（公一）

長期未徵收問題，本府以公一用地為主，並納入原大里區公所位

處之機五用地與其他公共設施保留地，辦理跨區市地重劃開發。

本府都市發展局於 103年 12月 11日簽訂契約委外辦理「大里都

市計畫公園用地（公一）及附近地區開發方式及都市計畫變更規

劃案」，並將聯合行政中心之議題納入規劃。擬劃設一處機關用

地作為行政園區，經民政局協調，預計進駐機關以大里區公所、

大里地政事務所、大里區戶政事務所、大里區衛生所、大里分駐

所及交通隊為優先。 

本案都市計畫變更內容如下： 

一、配合大里區聯合行政中心設置需要，變更部分公園用地 

為機關用地大里都市計畫區內大里區公所、大里地

政事務所、大里區戶政事務所、大里區衛生所、警察局

大里分駐所、地方稅務局大屯分局等行政機關現況廳舍

老舊，且大里區公所已於 88年 921地震造成建築結構受

損，其辦公、周邊停車空間及公共設施不足，且為專門

處理大里地區交通事故而有交通分隊的增設需求，故亟

需整合性公共服務之聯合行政中心以解決前述課題，考



109年公告土地現值及公告地價作業暨 

市有土地標售使用及推動跨區重劃進度專案報告 

24 

 

量區位條件、實際發展需求、基地面積規模及跨區整體

開發之共同負擔可行性等因素，配合重大建設需要適度

調整公共設施用地使用性質，酌予將部分公一用地變更

為機關用地，並透過整體開發取得其所需用地，俾提供

大里地區方便民眾洽公、具行政效能的合署辦公廳舍。 

二、以跨區整體開發方式，推動公共設施保留地之開發 

本案於 104年 4月 5日召開研商會議啟動都市計畫

變更及市地重劃評估作業，適逢內政部於 102 年 11 月

29日台內營字第 10203489291號函有關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為避免相關都市計畫變更

原則與公共設施專案通盤檢討相互競合，爰本案規劃階

段已整合內政部頒布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

作業原則，本案已將大里都市計畫區第 3鄰里單元內公

共設施保留地納入檢討範圍，將部分已具替代性之公共

設施用地（公園用地、鄰里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變

更為可建築用地，並透過跨區整體開發方式取得部分原

計畫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以加速解決延宕多年用地無法

取得開闢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問題，並維護地主權益。 

三、考量大里杙舊市區再發展需求、地區都市紋理、開放空

間串連及公共服務需要，調整商業區及必要性服務設施

之劃設 

（一）為保留既有建築物之完整性，並符合地方實際使

用需求，將現況新里里民集會所周邊定著土地，

由鄰里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變更為住宅區，以

延續土地使用完整性；另為確保鄰里公園兼兒童

遊樂場用地對外出入需求，變更部分鄰里公園兼

兒童遊樂場用地為道路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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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里都市計畫區商業發展集中於一、二期市地重

劃區，為求商業機能平衡布局並活絡促動舊市區

再發展，併同考量交通區位便利性及聯合行政中

心區位，故配合整體開發集中劃設商業區，以營

造舊市區活化再生核心，並提供大里杙舊市區消

費、商辦及配套之服務設施。 

（三）配合大里杙古路徑保留以及東側大里運動公園之

軸線串連，劃設廣場用地，並沿軸線以綠色開放

空間（公園用地）及 15公尺園道用地加以形塑為

綠帶系統；基於提升本計畫區內所劃設之商業區

對外聯繫及防救災功能，劃設 15公尺計畫道路，

並變更部分公一用地為道路用地。 

（四）公一南側部分未取得道路用地，考量中興排水仍

具有農田排水功能，需予保留，且中興排水南側

道路用地現已提供工業區出入使用，考量負擔開

闢成本之公平性，爰僅以中興排水北側部分道路

用地納入本計畫區，並由中興排水以北沿商業區

劃設 5.5 公尺及 8 公尺通路，將部分公一用地變

更為道路用地，以滿足本計畫區南側商業區對外

通行需求。 

（五）公一北側道路用地（大里路）部分仍為公共設施

保留地，考量未來鄰大里路側商業區土地之指定

建築線問題，以及避免後續樁位測釘作業執行疑

義，故將 15M-7 大里路道路中心線以南、停四用

地東側使用分區線以東之部分道路用地納入計畫

範圍，一併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取得公共設施

保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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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量本計畫區南側計畫道路連通大里杙舊市區之

需求，並避免中興排水以北沿線劃設之 5.5 公尺

計畫道路於整體開發後形成無尾巷，造成道路系

統斷裂，故將公一用地西南側未取得之 4 公尺人

行步道用地納入本計畫區一併開闢。 

（七）針對本計畫區北側鄰接文小四用地（大里國小）

部分，考量珍貴老樹周邊需留設開放空間供其生

長，以及避免商業活動干擾校園安寧需作適當區

隔，故酌予變更為廣場用地。 

本案都市計畫業於 108 年 10 月 5 日府授都計字第

1070235877號公告發布實施，成為全國首例公共設施跨區市地重

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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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變更計畫內容示意圖 


